
-1-

重庆市大渡口区信访办 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负责处理区内外群众给区委、区政府的来信、网上信访、群众来访，保证信访渠道畅通；综合

分析信访信息，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调查研究，提出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的建议。

2.承办区委、区政府及市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交办的信访事项；向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交办信

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

3.协调处理本区重要信访问题；协调处理群众到区委、区政府上访及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协调

处理异常、突发信访事件及群体性事件；协调督查区级各单位各部门的信访稳定工作。

4．指导全区信访业务工作；研究、转发市、区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总结推广信

访工作的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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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并掌握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组织信访干部培训；指导信访部门办公自动化信息化建设。

6.对信访信息进行筛选、上报和反馈，对重要信访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供领导决

策参考。

7.依法受理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督促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和落实。

8.负责开展社区民意工作，并督促采纳人民群众建议。

9.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人员设置

中共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员会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全办内设维

稳科、综合科、复查复核科等 3 个职能科室，下属 1 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信访接待中心。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大渡口区信访办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70.6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70.65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9.5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4.65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9.52 万元，主

要原因是政策性增支，主要用于保障办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费，



-3-

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及生活补助，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756万元，无增

减变化，与去年持平。主要用于应急处置、大下访活动、复查复核、人民建议征集、维护社会稳定等

重点工作。

大渡口区信访办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支出 0 万元，无增减变化。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 29.66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9.7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2 万元，

无增减变化，用于办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因公出国出境的正常开支。公务接待费 5.37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0.37 万元，主要原因是信访业务量加大，适应信访新形势发展需要，用于市信访办、办机关、

下属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专题调研、专项检查、维稳协调、联合接访等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

车运行费 22.29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9.41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两辆维稳车辆。用于办机关、下

属事业单位以及维稳队车辆燃油费、维修费、路桥保险等日常运行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无

增减变化。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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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门运行经费（即公用经费）。2017 年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82.08 万元，主要用于：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办公费及印刷费、差旅费、培训费、工会经费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政府采购情况。2017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20 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9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7 年项目支出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756

万元。

附表：1.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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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大渡口区信访办公室


